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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家
联科技”）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３、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４、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 《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主持了家联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摇号中签
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
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８７８５
末“５”位数 ８６６８９、０６６８９、２６６８９、４６６８９、６６６８９
末“６”位数 ０６３９０１、２６３９０１、４６３９０１、６６３９０１、８６３９０１、４９２８１０、７４２８１０、９９２８１０、２４２８１０
末“７”位数 ６７５８３２１、８７５８３２１、０７５８３２１、２７５８３２１、４７５８３２１、７０８０１６９、９５８０１６９、２０８０１６９、４５８０１６９
末“８”位数 ８０１３４０３２、００１３４０３２、２０１３４０３２、４０１３４０３２、６０１３４０３２、８９４９９４５９
末“９”位数 １０４２４７３０４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
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２６，６５１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家联科技Ａ股股票。

发行人：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12月2日

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联科技”、“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３，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３１０３号）。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３，０００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３０．７３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
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以下简称“四个值”）孰低值。 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保荐机
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４５０万股，占发行数
量的１５．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１６２．３８２０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５．４１％。 初始
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２８７．６１８０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０７２．６１８０万股，占
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３．０４％；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７６５万股，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６．９６％。

根据 《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
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１０，８８９．８７２１６倍，高于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０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５６７．５５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５０５．０６８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３．０４％；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３３２．５５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４６．９６％。 回
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５９９５５５４４％，有效申购倍数为６，２５１．７３７０５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３０．７３元 ／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为招商资管家联科技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
“家联科技员工战配资管计划”），其获配股票限售期为１２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上交所主板、深交所主板、全国股转系统

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
板、上交所主板、深交所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四个值”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６２．３８２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４１％。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５日（Ｔ－３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根据发行人、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
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１ 家联科技员工战配资管计划 １，６２３，８２０ ４９，８９９，９８８．６０ １２个月

总计 １，６２３，８２０ ４９，８９９，９８８．６０ —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６日（Ｔ＋４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战略投

资者缴款原路径退回。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２１〕２１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２０２１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１〕９１９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２０２０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０〕４８３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２０２１〕２１３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
证协发 〔２０１８〕１４２号 ）、《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 》（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２１２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２０１８〕１４２号）等相关规定，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
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３０日（Ｔ日）结束。 《发行公告》中披露的３１２家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７，２９１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已进行网下申购， 申购总量为５，７９０，４６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

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
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表：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
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３，２４６，０７０ ５６．０６％ １０，７１２，０４２ ７１．１７％ ０．０３３００００３％
Ｂ类投资者 ３０，２６０ ０．５２％ ６４，６１７ ０．４３％ ０．０２１３５３９３％
Ｃ类投资者 ２，５１４，１３０ ４３．４２％ ４，２７４，０２１ ２８．４０％ ０．０１７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５，７９０，４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０５０，６８０ １００．００％ －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其中零股

１１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１１１号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２３１８９７７６、０７５５－２３１８９７７３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12月2日

江苏通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12月2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江苏通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
12月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
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江苏通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灵股份”、“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
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4、 本公告一经刊出， 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根据《江苏通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12月1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
深业中心308室主持了江苏通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
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6087

末“5” 位数 22168，42168，62168，82168，02168

末“6” 位数 483366，608366，733366，858366，983366，108366，233366，358366

末“7” 位数 9347852

末“8” 位数 40261598，90261598，61526758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江苏通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
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29,1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500股江苏通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江苏通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日

江苏通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通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灵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0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
册（证监许可[2021]3472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000.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39.08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
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
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
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
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
配售的差额150.0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
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145.00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5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根据《江
苏通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0,761.81591倍，高于100倍，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2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
整数倍，即6,000,000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545.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5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455.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8.50%。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158128926%， 有效申购倍数为
6,323.95368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12月2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江苏通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1年12月2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
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
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
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
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
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首发股票项目
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
购。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

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2021]21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1年修订）》（深证上[2021]919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深证上[2020]483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
销规范》（中证协发 [2021]213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2018]142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2021]212号）
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
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11月30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302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7,096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5,757,27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江苏通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

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
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
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量
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A类投资者 3, 425, 870.00 59.51% 11, 241, 219 72.76% 0.03281274%

B类投资者 17, 550.00 0.30% 43, 851 0.28% 0.02498632%

C类投资者 2, 313, 850.00 40.19% 4, 164, 930 26.96% 0.01800000%

总计 5, 757, 270.00 100.00% 15, 450, 000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1,146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泰康养老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型保险投资账户”。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获

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座10层
联系电话：010-86451551、010-86451552
传真：010-85130542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通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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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洁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铜陵洁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洁雅股份”、“发行人”或“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1年12月3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

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

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经济参考网，网址

www.jjckb.cn），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询。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洁雅股份

（二）股票代码：301108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81,209,818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0,302,458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

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

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

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

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57.27元/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

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

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所属行

业为“C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截至2021年11月18日（T-3日），中证指数

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44.87倍。

截至2021年11月18日（T-3日），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上市公司/公众公

司的估值水平如下：

代码 证券简称 T-3日股票收
盘价 （元/股 ）

2020年扣非
前EPS
（元/股 ）

2020年扣非
后EPS
（元/股 ）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扣非前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扣非

后

002511.SZ 中顺洁柔 17.80 0.69 0.68 25.74 26.15

000955.SZ 欣龙控股 4.33 0.35 0.34 12.26 12.73

603238.SH 诺邦股份 12.16 1.49 1.45 8.16 8.40

603059.SH 倍加洁 21.05 0.77 0.74 27.38 28.52

835208.NQ 维尼健康 51.00 2.38 2.33 21.44 21.92
平均值 19.00 19.54

数据来源：Wind资讯，数据截至2021年11月18日（T-3日）
注1：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2：2020年扣非前/后EPS=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母净利润/T-3

日总股本。
本次发行价格57.27元/股对应发行人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

薄后市盈率为27.05倍，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2021年11月18日（T-3日）发布的行
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高于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可比公司二级市场
平均静态市盈率，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
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
要影响的风险。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
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初期
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1、发行人：铜陵洁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联系地址：安徽省铜陵市狮子山经济开发区地质大道528号
3、联系人：胡能华
4、电话：0562-6868001
5、传真：0562-6868001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196号世纪汇办公楼二座11层
3、联系人：刘元高、章付才
4、电话：021-61984008
5、传真：021-50908728

发行人：铜陵洁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日

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赫股份”或“发行人”） 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3307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迈赫股份”，股票代码为“301199”。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29.28元/股，发
行数量为3,334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
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
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
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
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
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进行战略配售。依据
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
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66.70万股回拨至
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383.85万
股，约占本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950.15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28.50%。

根据《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0,410.46982倍，高于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20%（即666.8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717.05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616.95万股，约
占本次发行总量48.50%。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63468504%，有
效申购倍数为6,117.38638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11月30日（T+2日）结束。具
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16,134,507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472,418,364.96
3、未足额缴款的股份数量（股）： 34,993
4、未足额缴款的金额（元）： 1,024,595.04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17,170,5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502,752,24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
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1,720,286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
的10.02%，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16%。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34,993股，包销金额为1,024,595.04元。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10%。

2021年12月2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之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35082551、010-83321320、0755-83218814

发行人：迈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日

广东万年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广东万年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000.0000 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经
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经证监会证监
许可〔2021〕3216 号文同意注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
票简称为“粤万年青”，股票代码为“301111”。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600.0000 万股， 占发行数量的
15.00%。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10.48 元 / 股， 发行数
量为 4,000.0000 万股，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 本次
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
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
平均数（以下简称“四个值”）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为发行人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286.2595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
数量的 7.16%。最终，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战略配售数量为 286.2595 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16%，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313.7405 万股回拨至网下
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693.7405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2.53%；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 1,020.000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7.47%。 根据《广东万年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10,120.81319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742.75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950.9905 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52.53%；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762.75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 47.47%。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中签率为 0.0170755674%，申购倍数为 5,856.32078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T+2 日）结
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
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

投。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截至 2021 年 11 月 22 日（T-4 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

金。 据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投资协
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民生证券粤万年青战略配售 1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 862, 595 29, 999, 995.60 12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

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7,602,227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84,471,338.96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5,273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64,861.04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9,509,905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04,463,804.4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售期自本
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6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1,955,569 股， 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 10.02%，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4.89%。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25,273 股，包销金额为 264,861.04 元，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0632%。

2021 年 12 月 2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战
略投资者和网上、网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
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
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5120190、010-85127979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东万年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2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